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7號

原      告  欣誼泰不動產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臻誼 

訴訟代理人  江錫麒律師

            王炳人律師

            羅健佑律師

被      告  羅黃月英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鄧為元律師

            蔡孟容律師

            黃榆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9萬5000元，及自民國113年2月17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62.5%，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以49萬5000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11年10月20日簽立委託銷售契約書之居間契

約，由被告委託原告以新臺幣（下同）2180萬元之價額，銷

售坐落苗栗縣○○鎮○○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依序為1/1、1/1、1/33、1/1），及其上同段206

建號建物（門牌號碼：苗栗縣○○鎮○○路0段00號）（下

合稱系爭房地），委託銷售期間自同日起至112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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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兩造於111年10月20日簽立契約內容變更書，將上開委

託銷售價額自2180萬元降至1900萬元；兩造於112年8月29日

又簽立契約內容變更書，將上開委託銷售期限延長自112年8

月29日起至113年8月28日止。

　㈡嗣訴外人林慧貞與買方仲介欣約泰不動產有限公司（下稱欣

約泰公司）於112年10月6日簽立買方議價委託書，委託欣約

泰公司就系爭房地以1980萬元向被告議價，經原告之業務人

於翌（7）日至被告住家與被告磋商，被告對買賣條件均予

以承諾，表示扣除成交價格4%之服務報酬後，若實際取得買

賣價金達1900萬元即同意出售系爭房地。於同日原告之業務

人並以通訊軟體Line詢問被告配偶羅榮光以確認簽訂書面契

約日期，被告與林慧貞已就系爭房地之買賣價金達成合意，

不論依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項或民法第345條第2項規

定，買賣契約已經成立。詎料被告事後藉詞推託，拒絕就系

爭房地簽立書面買賣契約，故依委託銷售契約書第12條第4

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委託總價格1980萬元之4%即76萬元之

違約金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6萬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項規定，剝奪被告優於委託條件或

選擇交易對象自由，喪失居間契約謀求委託人利益、買賣契

約基於兩造合意成立之立法意旨，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

第2項第2款規定。該條款亦不論磋商結果是否符合被告最佳

利益，強令被告選擇接受或給付服務費，致被告無取捨之

權，原告無盡善良管理人義務磋商之必要，要難達成委託銷

售契約書之契約目的，違反同項第3款規定。又觀諸委託銷

售契約書第8條第5項前段、第11條前段規定，原告取得買方

簽立之買方議價委託書或要約書後，仍須將該議價或要約內

容送達或通知被告，由被告與買方磋商交易條件一致時簽立

買賣契約。從而於議價之前階段，縱使買家之出價高於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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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原告銷售之價格，原告仍無取得請求服務費之權利。該

條款違反同條第1項誠信原則而屬無效。

　㈡縱認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項規定非無效，本件買賣契約

仍未成立，被告未曾與林慧貞磋商過交易條件，不該當違約

罰則之要件。原告立於居間角色，無代理買方與被告訂立買

賣契約之理。本件買賣價金高達1900多萬元，數額龐大，就

各期買賣價金付款方法及時點、所有權移轉登記及點交時

點、是否申辦貸款、稅捐負擔、費用及違約等，亦屬買賣契

約是否成立之重要事項。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項除購買

總價，亦提及「付款方式或其他購買條件」須符合委託條

件，然被告簽立之委託銷售契約書及買方簽立之議價委託

書，就標的物與價金外之其他交易條件均未約定，難認買賣

契約已成立。又原告與欣誼泰公司同屬飛鷹地產集團，應類

推適用雙方代理規定而效力未定，被告拒絕承認效力而應為

無效。再依買方議價委託書第5條第2項之規定，林慧貞與欣

約泰公司立約時之真意，議價委託書充其量僅係授權欣約泰

公司代為議價，且至多認嗣後議價之結果，欣約泰公司代理

林慧貞與被告成立買賣契約之預約而已，應另再締約本約甚

明。且在買方議價委託書上賣方同意簽署欄，原告未曾將之

交付被告簽認，被告根本未看過此買方議價委託書。末因被

告拒不簽約，原告除居間仲介義務外，無須再履行委託銷售

契約書第8、9、10條等義務，是依民法第252條規定請求酌

減違約金等語，以資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卷第160至161頁）：

　㈠兩造於111年10月20日簽立委託銷售契約書，性質屬居間契

約，由被告委託原告以2180萬元之價額，銷售系爭房地，委

託銷售期間自111年10月20日起至112年10月19日止。

　㈡兩造於111年10月20日簽立契約內容變更書，將上開委託銷

售價額自2180萬元降至1900萬元。

　㈢兩造於112年8月29日簽立契約內容變更書，將上開委託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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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延長自112年8月29日起至113年8月28日止。

　㈣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項規定：「委託人承諾買方之要約

條件或買方提出之購買總價、付款方式或其他購屋條件已符

合本契約之委託條件者，買賣契約即為成立。」

　㈤委託銷售契約書第12條第4項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均視為受託人已完成居間仲介之義務，委託人仍應支付委託

總價格4%作為違約金，並應立即全額一次支付予受託人。

四、買賣契約成立後，委託人反悔不賣或因可歸責於委託人

之事由致無法簽訂書面買賣契約者。」

　㈥林慧貞與欣約泰公司於112年10月6日簽立買方議價委託書，

委託欣約泰公司就系爭房地以1980萬元向被告議價，委託期

間自同日起至同年月20日止。

　㈦林慧貞與被告就系爭房地未簽立書面買賣契約。

四、本院之判斷：

　㈠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項規定，是否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

12條第1項、第2項第2款、第3款規定而無效？

　⒈按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

者，無效；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推定其

顯失公平：一、違反平等互惠原則者。二、條款與其所排除

不予適用之任意規定之立法意旨顯相矛盾者。三、契約之主

要權利或義務，因受條款之限制，致契約之目的難以達成

者，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定有明文。定型化契約條款是否違

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應斟酌契約之性質、締約

目的、全部條款內容、交易習慣及其他情事判斷之，消費者

保護法施行細則第13條亦有規定。

　⒉本件被告抗辯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項已違反消費者保護

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第2款、第3款而屬無效（卷第87至90

頁），惟查：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係規範被告之服務報

酬，其中第1項規定：委託人承諾買方之要約條件或買方提

出之購買總價、付款方式或其他購屋條件已符合本契約之委

託條件者，買賣契約即為成立。(兩造不爭執事項㈣)，前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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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委託人承諾買方之要約條件」，核與民法第153條、

第345條第2項所定買賣契約之成立要件相符，固不待言，至

於後段「買方提出之購買總價、付款方式或其他購屋條件已

符合本契約之委託條件」，亦與上開民法規定當事人意思合

致時契約即為成立之旨相符，並未因此不顧被告之自主意

思，剝奪被告優於委託條件或選擇交易對象之自由，核無消

費者保護法第12條第1項顯失公平情形。再則所謂不動產委

託銷售契約，係指委託人將其所有之不動產，約定一定範圍

之銷售價格，委託受託人得於一定期間內，代為尋找買主，

於成交後，給付報酬給受託人之契約。是若買主出價係於銷

售價格範圍內，且賣方亦未就其他買賣事項事先加以限定

（如標的物交付及所有權移轉登記日期、分期數額及給付日

期等），即已符合委託人之要求，與民法第568條第1項規定

居間人請求報酬之規定亦無不合。如賣方之被告就其他買賣

事項事先已有所限定，自應在委託銷售契約書中明定此部分

細節。被告捨此而不為，此參以兩造間之契約內容變更同意

書僅變更委託銷售契約書所定之委託期間，及調降銷售價格

為1900萬元足以得知（卷第41至43頁），被告事後方爭執此

事，其抗辯殊無可採。

　⒊被告雖提出內政部所印製之不動產委託銷售契約書範本（卷

第117至133頁），爭執此範本並無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

項規定之內容(卷第95頁)，但上開範本僅係內政部針對部分

類型之契約而印製，作為社會大眾簽定相同類型契約時之參

考，本無法律上之拘束力，契約當事人基於契約自由原則，

原可於不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之範圍內，依雙方合意自

由決定契約之內容。被告雖又抗辯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

項規定將致原告無盡善良管理人之義務（卷第89頁），惟此

核屬原告是否有債務不履行之責任問題，與是否違反消費者

保護法第12條第2項第3款契約之目的難以達成並無相關。基

上，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項並無被告所指，即違反消費

者保護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第2款、第3款之情事，故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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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而無效。

　㈡林慧貞與被告是否就系爭房地達成契約之合意？如是，其等

間成立者係買賣之預約或本約？

　⒈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

即為成立。當事人對於必要之點，意思一致，而對於非必要

之點，未經表示意思者，推定其契約為成立，關於該非必要

之點，當事人意思不一致時，法院應依其事件之性質定之，

民法第153條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委託原告銷售系爭

房地時，以委託銷售契約書約定出售價格為2180萬元（兩造

不爭執事項㈠），另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2項規定買賣契

約成立後，被告有按買賣成交總價格4%支付被告服務報酬之

義務（卷第19頁）。嗣後另以契約內容變更書，將上開委託

銷售價額自2180萬元降至1900萬元（兩造不爭執事項㈡），

且明定此變更後金額不含上開被告應收取之服務費(卷第41

至43頁)，足知被告委託銷售系爭房地之變更後價格，包含

服務費應為1976萬元（計算式：1900萬元X1.04=1976萬

元）。而林慧貞與欣約泰公司於112年10月6日簽立之買方議

價委託書記載，林慧貞願以總價格1980萬元承購原告所有之

系爭房地，且開立票面金額200萬元之本票作為議價金（卷

第45頁），林慧貞之出價顯然已達被告委託銷售系爭房地之

底價1976萬元。另依兩造間簽立之委託銷售契約書第8條規

定原告身為受託人之義務，其中第5項規範「受託人應於買

方簽立買方議價委託書（要約書）後，二十四小時內將該議

價（要約）內容送達或通知委託人，不得隱瞞或扣留。但如

因委託人之事由致無法送達者，不在此限。」（卷第21頁）

原告之副店長即證人陶波瀾、原告之銷售員即證人徐伯暐因

而於112年10月7日，即林慧貞簽立買方議價委託書之翌日，

共同至被告住家將林慧貞出價1980萬元之議價內容告知被

告，且被告當下同意林慧貞之出價，且承諾會配合代書為後

續書面買賣契約之簽立等情，已據證人陶波瀾、徐伯暐證述

綦詳（卷第194至199頁），堪認被告與林慧貞就標的物（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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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房地）及價金（1980萬元），已達成意思合致，林慧貞與

被告間之買賣契約即為成立，並不以林慧貞與被告實際出面

磋商、簽立書面契約為必要。

　⒉復而，被告雖又抗辯本件買賣契約乃賣方之被告委託原告、

買方之林慧貞委託欣約泰公司而達成合意。但原告與欣約泰

公司同屬飛鷹地產之加盟店，且董事均為訴外人陳臻誼，證

人陶波瀾、徐伯暐均陳述訴外人張倩為同事，是本件不動產

買賣契約由原告、欣約泰公司分別代理，本質上具強烈之利

益衝突，故應類推民法第106條雙方代理規定，認定買賣契

約效力未定，而被告拒絕承認而無效等語（卷第244至245

頁）。然則，本件兩造間所成立之契約係屬居間契約（兩造

不爭執事項㈠），原告於本件不動產買賣契約中所擔任之角

色乃居間磋商而非代理被告簽立買賣契約，此參以委託銷售

契約書第8條第5項規範原告應即時將買方之議價內容通知賣

方（具體規定內容詳如上述），而非代理賣方簽立買賣契

約。再考察委託銷售契約書第10條規定原告獲得被告授權之

範圍，包含代理收受議價金、定金及買方違約金（卷第21

頁），尚不含代理被告簽立買賣契約。被告之抗辯亦述：原

告立於居間角色，無代理買方與被告訂立買賣契約之理等語

(卷第94頁)。職是以故，被告抗辯內容乃錯解系爭房地買賣

契約成立過程中原告之地位，是此部分抗辯要無足取。

　⒊另按契約有預約與本約之分，兩者異其性質及效力，預約權

利人僅得請求對方履行訂立本約之義務，不得逕依預定之本

約內容請求履行，又買賣預約，非不得就標的物及價金之範

圍先為擬定，作為將來訂立本約之張本，但不能因此即認買

賣本約業已成立（最高法院61年度台上字第964號、106年度

台上字第480號判決參照）。當事人訂立之契約，究為本約

或係預約，應就當事人之意思定之，當事人之意思不明或有

爭執時，應通觀契約全體內容是否包含契約之要素，及得否

依所訂之契約即可履行而無須另訂本約等情形決定之（最高

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396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638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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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

　⒋經查，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項規定：「委託人承諾買方

之要約條件或買方提出之購買總價、付款方式或其他購屋條

件已符合本契約之委託條件者，買賣契約即為成立。」（兩

造不爭執事項㈣）再則，第11條規定：「買賣雙方價金與條

件一致時，委託人應予受託人所仲介成交之買方另行簽訂

『買賣契約書』，並約定由委託人及買方共同或協商指定地

政士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及相關手續；如未約明者，由委託

人指定已受託人配合之地政士辦理之。」（卷第21頁）另第

12條第4項規定：買賣契約成立後，委託人反悔不賣或因可

歸責於委託人之事由致無法簽訂書面買賣契約者，均視為受

託人已完成居間仲介之義務，委託人仍應支付委託總價格4%

作為違約金，並應立即全額一次支付予受託人。（兩造不爭

執事項㈤）綜觀上述條款，足知買賣雙方依委託銷售契約書

第6條第1項成立買賣契約後，尚應依第11條之規定另行訂立

書面買賣契約書。蓋不動產之銷售金額龐大，除兩造就不動

產標的及買賣總價金達成合意外，尚有其他細節事項（如標

的物交付及所有權移轉登記日期、分期給付款項數額及給付

日期、付款方法、稅賦費用及違約罰則等）須行確定，殊難

想像買賣雙方可單憑不動產標的物及買賣總價金之合意而順

遂履行契約，故參酌不動產買賣之性質，委託銷售契約書第

6條第1項及第12條第4項所指之「買賣契約」，當係指預約

而非本約而言。而預約成立之法律效果，參諸上開法律說

明，係賦與當事人後續締結本約（即第11條所指「買賣契約

書」及第12條第4項所指之「書面買賣契約」）之義務，另

依委託銷售契約書第12條第4項之規定，兩造間另合意如後

續賣方之被告未續而締結本約，尚應賠付一定之違約金。

　㈢原告依委託銷售契約書第12條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76

萬元，有無理由？

　⒈本件被告與林慧貞就買賣標的物（系爭房地）及價金（1980

萬元）已達成意思合致，是被告與林慧貞間已成立買賣之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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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業如前述。但證人陶波瀾、徐伯暐亦均證述被告與林慧

貞未就其他事項（如標的物交付及所有權移轉登記日期、分

期給付款項數額及給付日期等）為約定（卷第196頁、第198

至19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至被告與

林慧貞後續未就其他事項續行約定之緣由，據證人陶波瀾、

徐伯暐證述，乃因被告後續不配合出面偕同代書簽約（卷第

196頁、第198至199頁），堪認本件未能依委託銷售契約書

第12條第4項規定簽訂書面買賣契約(即買賣本約)，乃因賣

方之被告反悔不賣，明顯可歸責於被告，故原告依委託銷售

契約書第12條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自屬有理

由。

　⒉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違

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

總額；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

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違

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損害

之賠償總額，民法第250條定有明文。違約金之種類，可分

為懲罰性違約金及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違約金二者。當事人

間約定之違約金究屬何者，應依當事人真意定之，不應拘泥

於契約所使用之文字，如無從依當事人意思認定違約金之種

類，則依民法第250條第2項規定，視為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

違約金（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798號判決參照）。另

按民法第252條規定：「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

至相當之數額。」故約定之違約金苟有過高情事，法院即得

依此規定核減至相當之數額，並無應待至債權人請求給付後

始得核減之限制。此項核減，法院得以職權為之，亦得由債

務人訴請法院核減（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1612號判決參

照）。至於是否相當，即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

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斟酌之標準。且約定之違約金

過高者，除出於債務人之自由意思，已任意給付，可認為債

務人自願依約履行，不容其請求返還外，法院仍得依前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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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核減至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1915號判

決參照）。

　⒊本件委託銷售契約書第12條第4項規定之違約金性質，業經

原告陳明係屬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違約金（卷第238頁），

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屬實。本院茲審酌本件因可歸責

於被告之事由，被告反悔不賣而未成立買賣契約之本約，原

告因而除去依委託銷售契約書第8條規定協助辦理過戶、貸

款等事宜之可能（卷第21頁），至被告抗辯原告因被告拒不

簽約而不需盡除上開事項外委託銷售契約書第8至10條之義

務部分(卷第164頁)，未見被告就此部分提出進一步論述或

舉證，是此部分抗辯難認屬實。基上情事，本院認以被告委

託總價格4%作為違約金尚屬過高，應以委託總價格2.5%為適

當。而本件林慧貞與被告間買賣契約預約之總價格為1980萬

元，是原告於請求49萬5000元（計算式：1980萬元X2.5%=49

萬5000元）之範圍內應屬有據，逾此部分請求則無理由而應

予駁回。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

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

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

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對被告之違約金給付請求權，

屬給付無確定期限之金錢債權，而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3

年2月16日送達(卷第59頁)，是原告自得併予請求自翌日即

同年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五、基上論述，原告依委託銷售契約書第12條第4項規定，請求

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而應准許；逾此部分

之請求，則無理由而應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之金額或價額未逾50萬元，依

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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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然其聲請僅係促使法院為

職權之發動，爰不為假執行擔保金之諭知。而被告已陳明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

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

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9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宋國鎮

                                    法  官  張珈禎

                                    法  官  李昆儒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9　　日

                                    書記官  金秋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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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7號
原      告  欣誼泰不動產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臻誼  
訴訟代理人  江錫麒律師
            王炳人律師
            羅健佑律師
被      告  羅黃月英


訴訟代理人  鄧為元律師
            蔡孟容律師
            黃榆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9萬5000元，及自民國113年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62.5%，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以49萬5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11年10月20日簽立委託銷售契約書之居間契約，由被告委託原告以新臺幣（下同）2180萬元之價額，銷售坐落苗栗縣○○鎮○○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依序為1/1、1/1、1/33、1/1），及其上同段206建號建物（門牌號碼：苗栗縣○○鎮○○路0段00號）（下合稱系爭房地），委託銷售期間自同日起至112年10月19日止。兩造於111年10月20日簽立契約內容變更書，將上開委託銷售價額自2180萬元降至1900萬元；兩造於112年8月29日又簽立契約內容變更書，將上開委託銷售期限延長自112年8月29日起至113年8月28日止。
　㈡嗣訴外人林慧貞與買方仲介欣約泰不動產有限公司（下稱欣約泰公司）於112年10月6日簽立買方議價委託書，委託欣約泰公司就系爭房地以1980萬元向被告議價，經原告之業務人於翌（7）日至被告住家與被告磋商，被告對買賣條件均予以承諾，表示扣除成交價格4%之服務報酬後，若實際取得買賣價金達1900萬元即同意出售系爭房地。於同日原告之業務人並以通訊軟體Line詢問被告配偶羅榮光以確認簽訂書面契約日期，被告與林慧貞已就系爭房地之買賣價金達成合意，不論依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項或民法第345條第2項規定，買賣契約已經成立。詎料被告事後藉詞推託，拒絕就系爭房地簽立書面買賣契約，故依委託銷售契約書第12條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委託總價格1980萬元之4%即76萬元之違約金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項規定，剝奪被告優於委託條件或選擇交易對象自由，喪失居間契約謀求委託人利益、買賣契約基於兩造合意成立之立法意旨，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第2項第2款規定。該條款亦不論磋商結果是否符合被告最佳利益，強令被告選擇接受或給付服務費，致被告無取捨之權，原告無盡善良管理人義務磋商之必要，要難達成委託銷售契約書之契約目的，違反同項第3款規定。又觀諸委託銷售契約書第8條第5項前段、第11條前段規定，原告取得買方簽立之買方議價委託書或要約書後，仍須將該議價或要約內容送達或通知被告，由被告與買方磋商交易條件一致時簽立買賣契約。從而於議價之前階段，縱使買家之出價高於被告委託原告銷售之價格，原告仍無取得請求服務費之權利。該條款違反同條第1項誠信原則而屬無效。
　㈡縱認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項規定非無效，本件買賣契約仍未成立，被告未曾與林慧貞磋商過交易條件，不該當違約罰則之要件。原告立於居間角色，無代理買方與被告訂立買賣契約之理。本件買賣價金高達1900多萬元，數額龐大，就各期買賣價金付款方法及時點、所有權移轉登記及點交時點、是否申辦貸款、稅捐負擔、費用及違約等，亦屬買賣契約是否成立之重要事項。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項除購買總價，亦提及「付款方式或其他購買條件」須符合委託條件，然被告簽立之委託銷售契約書及買方簽立之議價委託書，就標的物與價金外之其他交易條件均未約定，難認買賣契約已成立。又原告與欣誼泰公司同屬飛鷹地產集團，應類推適用雙方代理規定而效力未定，被告拒絕承認效力而應為無效。再依買方議價委託書第5條第2項之規定，林慧貞與欣約泰公司立約時之真意，議價委託書充其量僅係授權欣約泰公司代為議價，且至多認嗣後議價之結果，欣約泰公司代理林慧貞與被告成立買賣契約之預約而已，應另再締約本約甚明。且在買方議價委託書上賣方同意簽署欄，原告未曾將之交付被告簽認，被告根本未看過此買方議價委託書。末因被告拒不簽約，原告除居間仲介義務外，無須再履行委託銷售契約書第8、9、10條等義務，是依民法第252條規定請求酌減違約金等語，以資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卷第160至161頁）：
　㈠兩造於111年10月20日簽立委託銷售契約書，性質屬居間契約，由被告委託原告以2180萬元之價額，銷售系爭房地，委託銷售期間自111年10月20日起至112年10月19日止。
　㈡兩造於111年10月20日簽立契約內容變更書，將上開委託銷售價額自2180萬元降至1900萬元。
　㈢兩造於112年8月29日簽立契約內容變更書，將上開委託銷售期限延長自112年8月29日起至113年8月28日止。
　㈣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項規定：「委託人承諾買方之要約條件或買方提出之購買總價、付款方式或其他購屋條件已符合本契約之委託條件者，買賣契約即為成立。」
　㈤委託銷售契約書第12條第4項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均視為受託人已完成居間仲介之義務，委託人仍應支付委託總價格4%作為違約金，並應立即全額一次支付予受託人。四、買賣契約成立後，委託人反悔不賣或因可歸責於委託人之事由致無法簽訂書面買賣契約者。」
　㈥林慧貞與欣約泰公司於112年10月6日簽立買方議價委託書，委託欣約泰公司就系爭房地以1980萬元向被告議價，委託期間自同日起至同年月20日止。
　㈦林慧貞與被告就系爭房地未簽立書面買賣契約。
四、本院之判斷：
　㈠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項規定，是否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第2款、第3款規定而無效？
　⒈按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者，無效；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推定其顯失公平：一、違反平等互惠原則者。二、條款與其所排除不予適用之任意規定之立法意旨顯相矛盾者。三、契約之主要權利或義務，因受條款之限制，致契約之目的難以達成者，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定有明文。定型化契約條款是否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應斟酌契約之性質、締約目的、全部條款內容、交易習慣及其他情事判斷之，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13條亦有規定。
　⒉本件被告抗辯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項已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第2款、第3款而屬無效（卷第87至90頁），惟查：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係規範被告之服務報酬，其中第1項規定：委託人承諾買方之要約條件或買方提出之購買總價、付款方式或其他購屋條件已符合本契約之委託條件者，買賣契約即為成立。(兩造不爭執事項㈣)，前段部分「委託人承諾買方之要約條件」，核與民法第153條、第345條第2項所定買賣契約之成立要件相符，固不待言，至於後段「買方提出之購買總價、付款方式或其他購屋條件已符合本契約之委託條件」，亦與上開民法規定當事人意思合致時契約即為成立之旨相符，並未因此不顧被告之自主意思，剝奪被告優於委託條件或選擇交易對象之自由，核無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第1項顯失公平情形。再則所謂不動產委託銷售契約，係指委託人將其所有之不動產，約定一定範圍之銷售價格，委託受託人得於一定期間內，代為尋找買主，於成交後，給付報酬給受託人之契約。是若買主出價係於銷售價格範圍內，且賣方亦未就其他買賣事項事先加以限定（如標的物交付及所有權移轉登記日期、分期數額及給付日期等），即已符合委託人之要求，與民法第568條第1項規定居間人請求報酬之規定亦無不合。如賣方之被告就其他買賣事項事先已有所限定，自應在委託銷售契約書中明定此部分細節。被告捨此而不為，此參以兩造間之契約內容變更同意書僅變更委託銷售契約書所定之委託期間，及調降銷售價格為1900萬元足以得知（卷第41至43頁），被告事後方爭執此事，其抗辯殊無可採。
　⒊被告雖提出內政部所印製之不動產委託銷售契約書範本（卷第117至133頁），爭執此範本並無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項規定之內容(卷第95頁)，但上開範本僅係內政部針對部分類型之契約而印製，作為社會大眾簽定相同類型契約時之參考，本無法律上之拘束力，契約當事人基於契約自由原則，原可於不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之範圍內，依雙方合意自由決定契約之內容。被告雖又抗辯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項規定將致原告無盡善良管理人之義務（卷第89頁），惟此核屬原告是否有債務不履行之責任問題，與是否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第2項第3款契約之目的難以達成並無相關。基上，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項並無被告所指，即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第2款、第3款之情事，故並不因此而無效。
　㈡林慧貞與被告是否就系爭房地達成契約之合意？如是，其等間成立者係買賣之預約或本約？
　⒈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當事人對於必要之點，意思一致，而對於非必要之點，未經表示意思者，推定其契約為成立，關於該非必要之點，當事人意思不一致時，法院應依其事件之性質定之，民法第153條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委託原告銷售系爭房地時，以委託銷售契約書約定出售價格為2180萬元（兩造不爭執事項㈠），另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2項規定買賣契約成立後，被告有按買賣成交總價格4%支付被告服務報酬之義務（卷第19頁）。嗣後另以契約內容變更書，將上開委託銷售價額自2180萬元降至1900萬元（兩造不爭執事項㈡），且明定此變更後金額不含上開被告應收取之服務費(卷第41至43頁)，足知被告委託銷售系爭房地之變更後價格，包含服務費應為1976萬元（計算式：1900萬元X1.04=1976萬元）。而林慧貞與欣約泰公司於112年10月6日簽立之買方議價委託書記載，林慧貞願以總價格1980萬元承購原告所有之系爭房地，且開立票面金額200萬元之本票作為議價金（卷第45頁），林慧貞之出價顯然已達被告委託銷售系爭房地之底價1976萬元。另依兩造間簽立之委託銷售契約書第8條規定原告身為受託人之義務，其中第5項規範「受託人應於買方簽立買方議價委託書（要約書）後，二十四小時內將該議價（要約）內容送達或通知委託人，不得隱瞞或扣留。但如因委託人之事由致無法送達者，不在此限。」（卷第21頁）原告之副店長即證人陶波瀾、原告之銷售員即證人徐伯暐因而於112年10月7日，即林慧貞簽立買方議價委託書之翌日，共同至被告住家將林慧貞出價1980萬元之議價內容告知被告，且被告當下同意林慧貞之出價，且承諾會配合代書為後續書面買賣契約之簽立等情，已據證人陶波瀾、徐伯暐證述綦詳（卷第194至199頁），堪認被告與林慧貞就標的物（系爭房地）及價金（1980萬元），已達成意思合致，林慧貞與被告間之買賣契約即為成立，並不以林慧貞與被告實際出面磋商、簽立書面契約為必要。
　⒉復而，被告雖又抗辯本件買賣契約乃賣方之被告委託原告、買方之林慧貞委託欣約泰公司而達成合意。但原告與欣約泰公司同屬飛鷹地產之加盟店，且董事均為訴外人陳臻誼，證人陶波瀾、徐伯暐均陳述訴外人張倩為同事，是本件不動產買賣契約由原告、欣約泰公司分別代理，本質上具強烈之利益衝突，故應類推民法第106條雙方代理規定，認定買賣契約效力未定，而被告拒絕承認而無效等語（卷第244至245頁）。然則，本件兩造間所成立之契約係屬居間契約（兩造不爭執事項㈠），原告於本件不動產買賣契約中所擔任之角色乃居間磋商而非代理被告簽立買賣契約，此參以委託銷售契約書第8條第5項規範原告應即時將買方之議價內容通知賣方（具體規定內容詳如上述），而非代理賣方簽立買賣契約。再考察委託銷售契約書第10條規定原告獲得被告授權之範圍，包含代理收受議價金、定金及買方違約金（卷第21頁），尚不含代理被告簽立買賣契約。被告之抗辯亦述：原告立於居間角色，無代理買方與被告訂立買賣契約之理等語(卷第94頁)。職是以故，被告抗辯內容乃錯解系爭房地買賣契約成立過程中原告之地位，是此部分抗辯要無足取。
　⒊另按契約有預約與本約之分，兩者異其性質及效力，預約權利人僅得請求對方履行訂立本約之義務，不得逕依預定之本約內容請求履行，又買賣預約，非不得就標的物及價金之範圍先為擬定，作為將來訂立本約之張本，但不能因此即認買賣本約業已成立（最高法院61年度台上字第964號、106年度台上字第480號判決參照）。當事人訂立之契約，究為本約或係預約，應就當事人之意思定之，當事人之意思不明或有爭執時，應通觀契約全體內容是否包含契約之要素，及得否依所訂之契約即可履行而無須另訂本約等情形決定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396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638號判決參照）。
　⒋經查，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項規定：「委託人承諾買方之要約條件或買方提出之購買總價、付款方式或其他購屋條件已符合本契約之委託條件者，買賣契約即為成立。」（兩造不爭執事項㈣）再則，第11條規定：「買賣雙方價金與條件一致時，委託人應予受託人所仲介成交之買方另行簽訂『買賣契約書』，並約定由委託人及買方共同或協商指定地政士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及相關手續；如未約明者，由委託人指定已受託人配合之地政士辦理之。」（卷第21頁）另第12條第4項規定：買賣契約成立後，委託人反悔不賣或因可歸責於委託人之事由致無法簽訂書面買賣契約者，均視為受託人已完成居間仲介之義務，委託人仍應支付委託總價格4%作為違約金，並應立即全額一次支付予受託人。（兩造不爭執事項㈤）綜觀上述條款，足知買賣雙方依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項成立買賣契約後，尚應依第11條之規定另行訂立書面買賣契約書。蓋不動產之銷售金額龐大，除兩造就不動產標的及買賣總價金達成合意外，尚有其他細節事項（如標的物交付及所有權移轉登記日期、分期給付款項數額及給付日期、付款方法、稅賦費用及違約罰則等）須行確定，殊難想像買賣雙方可單憑不動產標的物及買賣總價金之合意而順遂履行契約，故參酌不動產買賣之性質，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項及第12條第4項所指之「買賣契約」，當係指預約而非本約而言。而預約成立之法律效果，參諸上開法律說明，係賦與當事人後續締結本約（即第11條所指「買賣契約書」及第12條第4項所指之「書面買賣契約」）之義務，另依委託銷售契約書第12條第4項之規定，兩造間另合意如後續賣方之被告未續而締結本約，尚應賠付一定之違約金。
　㈢原告依委託銷售契約書第12條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76萬元，有無理由？
　⒈本件被告與林慧貞就買賣標的物（系爭房地）及價金（1980萬元）已達成意思合致，是被告與林慧貞間已成立買賣之預約，業如前述。但證人陶波瀾、徐伯暐亦均證述被告與林慧貞未就其他事項（如標的物交付及所有權移轉登記日期、分期給付款項數額及給付日期等）為約定（卷第196頁、第198至19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至被告與林慧貞後續未就其他事項續行約定之緣由，據證人陶波瀾、徐伯暐證述，乃因被告後續不配合出面偕同代書簽約（卷第196頁、第198至199頁），堪認本件未能依委託銷售契約書第12條第4項規定簽訂書面買賣契約(即買賣本約)，乃因賣方之被告反悔不賣，明顯可歸責於被告，故原告依委託銷售契約書第12條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自屬有理由。
　⒉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違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違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民法第250條定有明文。違約金之種類，可分為懲罰性違約金及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違約金二者。當事人間約定之違約金究屬何者，應依當事人真意定之，不應拘泥於契約所使用之文字，如無從依當事人意思認定違約金之種類，則依民法第250條第2項規定，視為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違約金（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798號判決參照）。另按民法第252條規定：「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故約定之違約金苟有過高情事，法院即得依此規定核減至相當之數額，並無應待至債權人請求給付後始得核減之限制。此項核減，法院得以職權為之，亦得由債務人訴請法院核減（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1612號判決參照）。至於是否相當，即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斟酌之標準。且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除出於債務人之自由意思，已任意給付，可認為債務人自願依約履行，不容其請求返還外，法院仍得依前開規定，核減至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1915號判決參照）。
　⒊本件委託銷售契約書第12條第4項規定之違約金性質，業經原告陳明係屬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違約金（卷第238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屬實。本院茲審酌本件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被告反悔不賣而未成立買賣契約之本約，原告因而除去依委託銷售契約書第8條規定協助辦理過戶、貸款等事宜之可能（卷第21頁），至被告抗辯原告因被告拒不簽約而不需盡除上開事項外委託銷售契約書第8至10條之義務部分(卷第164頁)，未見被告就此部分提出進一步論述或舉證，是此部分抗辯難認屬實。基上情事，本院認以被告委託總價格4%作為違約金尚屬過高，應以委託總價格2.5%為適當。而本件林慧貞與被告間買賣契約預約之總價格為1980萬元，是原告於請求49萬5000元（計算式：1980萬元X2.5%=49萬5000元）之範圍內應屬有據，逾此部分請求則無理由而應予駁回。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對被告之違約金給付請求權，屬給付無確定期限之金錢債權，而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2月16日送達(卷第59頁)，是原告自得併予請求自翌日即同年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五、基上論述，原告依委託銷售契約書第12條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而應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而應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之金額或價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然其聲請僅係促使法院為職權之發動，爰不為假執行擔保金之諭知。而被告已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9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宋國鎮
                                    法  官  張珈禎
                                    法  官  李昆儒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9　　日
                                    書記官  金秋伶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7號

原      告  欣誼泰不動產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臻誼  

訴訟代理人  江錫麒律師

            王炳人律師

            羅健佑律師

被      告  羅黃月英



訴訟代理人  鄧為元律師

            蔡孟容律師

            黃榆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9萬5000元，及自民國113年2月17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62.5%，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以49萬5000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11年10月20日簽立委託銷售契約書之居間契約，

    由被告委託原告以新臺幣（下同）2180萬元之價額，銷售坐

    落苗栗縣○○鎮○○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依

    序為1/1、1/1、1/33、1/1），及其上同段206建號建物（門

    牌號碼：苗栗縣○○鎮○○路0段00號）（下合稱系爭房地），

    委託銷售期間自同日起至112年10月19日止。兩造於111年10

    月20日簽立契約內容變更書，將上開委託銷售價額自2180萬

    元降至1900萬元；兩造於112年8月29日又簽立契約內容變更

    書，將上開委託銷售期限延長自112年8月29日起至113年8月

    28日止。

　㈡嗣訴外人林慧貞與買方仲介欣約泰不動產有限公司（下稱欣

    約泰公司）於112年10月6日簽立買方議價委託書，委託欣約

    泰公司就系爭房地以1980萬元向被告議價，經原告之業務人

    於翌（7）日至被告住家與被告磋商，被告對買賣條件均予

    以承諾，表示扣除成交價格4%之服務報酬後，若實際取得買

    賣價金達1900萬元即同意出售系爭房地。於同日原告之業務

    人並以通訊軟體Line詢問被告配偶羅榮光以確認簽訂書面契

    約日期，被告與林慧貞已就系爭房地之買賣價金達成合意，

    不論依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項或民法第345條第2項規定

    ，買賣契約已經成立。詎料被告事後藉詞推託，拒絕就系爭

    房地簽立書面買賣契約，故依委託銷售契約書第12條第4項

    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委託總價格1980萬元之4%即76萬元之違

    約金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項規定，剝奪被告優於委託條件或

    選擇交易對象自由，喪失居間契約謀求委託人利益、買賣契

    約基於兩造合意成立之立法意旨，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

    第2項第2款規定。該條款亦不論磋商結果是否符合被告最佳

    利益，強令被告選擇接受或給付服務費，致被告無取捨之權

    ，原告無盡善良管理人義務磋商之必要，要難達成委託銷售

    契約書之契約目的，違反同項第3款規定。又觀諸委託銷售

    契約書第8條第5項前段、第11條前段規定，原告取得買方簽

    立之買方議價委託書或要約書後，仍須將該議價或要約內容

    送達或通知被告，由被告與買方磋商交易條件一致時簽立買

    賣契約。從而於議價之前階段，縱使買家之出價高於被告委

    託原告銷售之價格，原告仍無取得請求服務費之權利。該條

    款違反同條第1項誠信原則而屬無效。

　㈡縱認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項規定非無效，本件買賣契約

    仍未成立，被告未曾與林慧貞磋商過交易條件，不該當違約

    罰則之要件。原告立於居間角色，無代理買方與被告訂立買

    賣契約之理。本件買賣價金高達1900多萬元，數額龐大，就

    各期買賣價金付款方法及時點、所有權移轉登記及點交時點

    、是否申辦貸款、稅捐負擔、費用及違約等，亦屬買賣契約

    是否成立之重要事項。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項除購買總

    價，亦提及「付款方式或其他購買條件」須符合委託條件，

    然被告簽立之委託銷售契約書及買方簽立之議價委託書，就

    標的物與價金外之其他交易條件均未約定，難認買賣契約已

    成立。又原告與欣誼泰公司同屬飛鷹地產集團，應類推適用

    雙方代理規定而效力未定，被告拒絕承認效力而應為無效。

    再依買方議價委託書第5條第2項之規定，林慧貞與欣約泰公

    司立約時之真意，議價委託書充其量僅係授權欣約泰公司代

    為議價，且至多認嗣後議價之結果，欣約泰公司代理林慧貞

    與被告成立買賣契約之預約而已，應另再締約本約甚明。且

    在買方議價委託書上賣方同意簽署欄，原告未曾將之交付被

    告簽認，被告根本未看過此買方議價委託書。末因被告拒不

    簽約，原告除居間仲介義務外，無須再履行委託銷售契約書

    第8、9、10條等義務，是依民法第252條規定請求酌減違約

    金等語，以資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卷第160至161頁）：

　㈠兩造於111年10月20日簽立委託銷售契約書，性質屬居間契約

    ，由被告委託原告以2180萬元之價額，銷售系爭房地，委託

    銷售期間自111年10月20日起至112年10月19日止。

　㈡兩造於111年10月20日簽立契約內容變更書，將上開委託銷售

    價額自2180萬元降至1900萬元。

　㈢兩造於112年8月29日簽立契約內容變更書，將上開委託銷售

    期限延長自112年8月29日起至113年8月28日止。

　㈣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項規定：「委託人承諾買方之要約

    條件或買方提出之購買總價、付款方式或其他購屋條件已符

    合本契約之委託條件者，買賣契約即為成立。」

　㈤委託銷售契約書第12條第4項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均

    視為受託人已完成居間仲介之義務，委託人仍應支付委託總

    價格4%作為違約金，並應立即全額一次支付予受託人。四、

    買賣契約成立後，委託人反悔不賣或因可歸責於委託人之事

    由致無法簽訂書面買賣契約者。」

　㈥林慧貞與欣約泰公司於112年10月6日簽立買方議價委託書，

    委託欣約泰公司就系爭房地以1980萬元向被告議價，委託期

    間自同日起至同年月20日止。

　㈦林慧貞與被告就系爭房地未簽立書面買賣契約。

四、本院之判斷：

　㈠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項規定，是否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1

    2條第1項、第2項第2款、第3款規定而無效？

　⒈按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者

    ，無效；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推定其顯

    失公平：一、違反平等互惠原則者。二、條款與其所排除不

    予適用之任意規定之立法意旨顯相矛盾者。三、契約之主要

    權利或義務，因受條款之限制，致契約之目的難以達成者，

    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定有明文。定型化契約條款是否違反誠

    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應斟酌契約之性質、締約目的

    、全部條款內容、交易習慣及其他情事判斷之，消費者保護

    法施行細則第13條亦有規定。

　⒉本件被告抗辯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項已違反消費者保護

    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第2款、第3款而屬無效（卷第87至90

    頁），惟查：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係規範被告之服務報酬

    ，其中第1項規定：委託人承諾買方之要約條件或買方提出

    之購買總價、付款方式或其他購屋條件已符合本契約之委託

    條件者，買賣契約即為成立。(兩造不爭執事項㈣)，前段部

    分「委託人承諾買方之要約條件」，核與民法第153條、第3

    45條第2項所定買賣契約之成立要件相符，固不待言，至於

    後段「買方提出之購買總價、付款方式或其他購屋條件已符

    合本契約之委託條件」，亦與上開民法規定當事人意思合致

    時契約即為成立之旨相符，並未因此不顧被告之自主意思，

    剝奪被告優於委託條件或選擇交易對象之自由，核無消費者

    保護法第12條第1項顯失公平情形。再則所謂不動產委託銷

    售契約，係指委託人將其所有之不動產，約定一定範圍之銷

    售價格，委託受託人得於一定期間內，代為尋找買主，於成

    交後，給付報酬給受託人之契約。是若買主出價係於銷售價

    格範圍內，且賣方亦未就其他買賣事項事先加以限定（如標

    的物交付及所有權移轉登記日期、分期數額及給付日期等）

    ，即已符合委託人之要求，與民法第568條第1項規定居間人

    請求報酬之規定亦無不合。如賣方之被告就其他買賣事項事

    先已有所限定，自應在委託銷售契約書中明定此部分細節。

    被告捨此而不為，此參以兩造間之契約內容變更同意書僅變

    更委託銷售契約書所定之委託期間，及調降銷售價格為1900

    萬元足以得知（卷第41至43頁），被告事後方爭執此事，其

    抗辯殊無可採。

　⒊被告雖提出內政部所印製之不動產委託銷售契約書範本（卷

    第117至133頁），爭執此範本並無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

    項規定之內容(卷第95頁)，但上開範本僅係內政部針對部分

    類型之契約而印製，作為社會大眾簽定相同類型契約時之參

    考，本無法律上之拘束力，契約當事人基於契約自由原則，

    原可於不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之範圍內，依雙方合意自

    由決定契約之內容。被告雖又抗辯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

    項規定將致原告無盡善良管理人之義務（卷第89頁），惟此

    核屬原告是否有債務不履行之責任問題，與是否違反消費者

    保護法第12條第2項第3款契約之目的難以達成並無相關。基

    上，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項並無被告所指，即違反消費

    者保護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第2款、第3款之情事，故並不

    因此而無效。

　㈡林慧貞與被告是否就系爭房地達成契約之合意？如是，其等

    間成立者係買賣之預約或本約？

　⒈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

    即為成立。當事人對於必要之點，意思一致，而對於非必要

    之點，未經表示意思者，推定其契約為成立，關於該非必要

    之點，當事人意思不一致時，法院應依其事件之性質定之，

    民法第153條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委託原告銷售系爭

    房地時，以委託銷售契約書約定出售價格為2180萬元（兩造

    不爭執事項㈠），另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2項規定買賣契

    約成立後，被告有按買賣成交總價格4%支付被告服務報酬之

    義務（卷第19頁）。嗣後另以契約內容變更書，將上開委託

    銷售價額自2180萬元降至1900萬元（兩造不爭執事項㈡），

    且明定此變更後金額不含上開被告應收取之服務費(卷第41

    至43頁)，足知被告委託銷售系爭房地之變更後價格，包含

    服務費應為1976萬元（計算式：1900萬元X1.04=1976萬元）

    。而林慧貞與欣約泰公司於112年10月6日簽立之買方議價委

    託書記載，林慧貞願以總價格1980萬元承購原告所有之系爭

    房地，且開立票面金額200萬元之本票作為議價金（卷第45

    頁），林慧貞之出價顯然已達被告委託銷售系爭房地之底價

    1976萬元。另依兩造間簽立之委託銷售契約書第8條規定原

    告身為受託人之義務，其中第5項規範「受託人應於買方簽

    立買方議價委託書（要約書）後，二十四小時內將該議價（

    要約）內容送達或通知委託人，不得隱瞞或扣留。但如因委

    託人之事由致無法送達者，不在此限。」（卷第21頁）原告

    之副店長即證人陶波瀾、原告之銷售員即證人徐伯暐因而於

    112年10月7日，即林慧貞簽立買方議價委託書之翌日，共同

    至被告住家將林慧貞出價1980萬元之議價內容告知被告，且

    被告當下同意林慧貞之出價，且承諾會配合代書為後續書面

    買賣契約之簽立等情，已據證人陶波瀾、徐伯暐證述綦詳（

    卷第194至199頁），堪認被告與林慧貞就標的物（系爭房地

    ）及價金（1980萬元），已達成意思合致，林慧貞與被告間

    之買賣契約即為成立，並不以林慧貞與被告實際出面磋商、

    簽立書面契約為必要。

　⒉復而，被告雖又抗辯本件買賣契約乃賣方之被告委託原告、

    買方之林慧貞委託欣約泰公司而達成合意。但原告與欣約泰

    公司同屬飛鷹地產之加盟店，且董事均為訴外人陳臻誼，證

    人陶波瀾、徐伯暐均陳述訴外人張倩為同事，是本件不動產

    買賣契約由原告、欣約泰公司分別代理，本質上具強烈之利

    益衝突，故應類推民法第106條雙方代理規定，認定買賣契

    約效力未定，而被告拒絕承認而無效等語（卷第244至245頁

    ）。然則，本件兩造間所成立之契約係屬居間契約（兩造不

    爭執事項㈠），原告於本件不動產買賣契約中所擔任之角色

    乃居間磋商而非代理被告簽立買賣契約，此參以委託銷售契

    約書第8條第5項規範原告應即時將買方之議價內容通知賣方

    （具體規定內容詳如上述），而非代理賣方簽立買賣契約。

    再考察委託銷售契約書第10條規定原告獲得被告授權之範圍

    ，包含代理收受議價金、定金及買方違約金（卷第21頁），

    尚不含代理被告簽立買賣契約。被告之抗辯亦述：原告立於

    居間角色，無代理買方與被告訂立買賣契約之理等語(卷第9

    4頁)。職是以故，被告抗辯內容乃錯解系爭房地買賣契約成

    立過程中原告之地位，是此部分抗辯要無足取。

　⒊另按契約有預約與本約之分，兩者異其性質及效力，預約權

    利人僅得請求對方履行訂立本約之義務，不得逕依預定之本

    約內容請求履行，又買賣預約，非不得就標的物及價金之範

    圍先為擬定，作為將來訂立本約之張本，但不能因此即認買

    賣本約業已成立（最高法院61年度台上字第964號、106年度

    台上字第480號判決參照）。當事人訂立之契約，究為本約

    或係預約，應就當事人之意思定之，當事人之意思不明或有

    爭執時，應通觀契約全體內容是否包含契約之要素，及得否

    依所訂之契約即可履行而無須另訂本約等情形決定之（最高

    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396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638號判決

    參照）。

　⒋經查，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項規定：「委託人承諾買方

    之要約條件或買方提出之購買總價、付款方式或其他購屋條

    件已符合本契約之委託條件者，買賣契約即為成立。」（兩

    造不爭執事項㈣）再則，第11條規定：「買賣雙方價金與條

    件一致時，委託人應予受託人所仲介成交之買方另行簽訂『

    買賣契約書』，並約定由委託人及買方共同或協商指定地政

    士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及相關手續；如未約明者，由委託人

    指定已受託人配合之地政士辦理之。」（卷第21頁）另第12

    條第4項規定：買賣契約成立後，委託人反悔不賣或因可歸

    責於委託人之事由致無法簽訂書面買賣契約者，均視為受託

    人已完成居間仲介之義務，委託人仍應支付委託總價格4%作

    為違約金，並應立即全額一次支付予受託人。（兩造不爭執

    事項㈤）綜觀上述條款，足知買賣雙方依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

    條第1項成立買賣契約後，尚應依第11條之規定另行訂立書

    面買賣契約書。蓋不動產之銷售金額龐大，除兩造就不動產

    標的及買賣總價金達成合意外，尚有其他細節事項（如標的

    物交付及所有權移轉登記日期、分期給付款項數額及給付日

    期、付款方法、稅賦費用及違約罰則等）須行確定，殊難想

    像買賣雙方可單憑不動產標的物及買賣總價金之合意而順遂

    履行契約，故參酌不動產買賣之性質，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

    條第1項及第12條第4項所指之「買賣契約」，當係指預約而

    非本約而言。而預約成立之法律效果，參諸上開法律說明，

    係賦與當事人後續締結本約（即第11條所指「買賣契約書」

    及第12條第4項所指之「書面買賣契約」）之義務，另依委

    託銷售契約書第12條第4項之規定，兩造間另合意如後續賣

    方之被告未續而締結本約，尚應賠付一定之違約金。

　㈢原告依委託銷售契約書第12條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76萬

    元，有無理由？

　⒈本件被告與林慧貞就買賣標的物（系爭房地）及價金（1980

    萬元）已達成意思合致，是被告與林慧貞間已成立買賣之預

    約，業如前述。但證人陶波瀾、徐伯暐亦均證述被告與林慧

    貞未就其他事項（如標的物交付及所有權移轉登記日期、分

    期給付款項數額及給付日期等）為約定（卷第196頁、第198

    至19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至被告與

    林慧貞後續未就其他事項續行約定之緣由，據證人陶波瀾、

    徐伯暐證述，乃因被告後續不配合出面偕同代書簽約（卷第

    196頁、第198至199頁），堪認本件未能依委託銷售契約書

    第12條第4項規定簽訂書面買賣契約(即買賣本約)，乃因賣

    方之被告反悔不賣，明顯可歸責於被告，故原告依委託銷售

    契約書第12條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自屬有理

    由。

　⒉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違

    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

    總額；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

    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違

    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損害

    之賠償總額，民法第250條定有明文。違約金之種類，可分

    為懲罰性違約金及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違約金二者。當事人

    間約定之違約金究屬何者，應依當事人真意定之，不應拘泥

    於契約所使用之文字，如無從依當事人意思認定違約金之種

    類，則依民法第250條第2項規定，視為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

    違約金（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798號判決參照）。另

    按民法第252條規定：「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

    至相當之數額。」故約定之違約金苟有過高情事，法院即得

    依此規定核減至相當之數額，並無應待至債權人請求給付後

    始得核減之限制。此項核減，法院得以職權為之，亦得由債

    務人訴請法院核減（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1612號判決參

    照）。至於是否相當，即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

    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斟酌之標準。且約定之違約金

    過高者，除出於債務人之自由意思，已任意給付，可認為債

    務人自願依約履行，不容其請求返還外，法院仍得依前開規

    定，核減至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1915號判

    決參照）。

　⒊本件委託銷售契約書第12條第4項規定之違約金性質，業經原

    告陳明係屬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違約金（卷第238頁），且

    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屬實。本院茲審酌本件因可歸責於

    被告之事由，被告反悔不賣而未成立買賣契約之本約，原告

    因而除去依委託銷售契約書第8條規定協助辦理過戶、貸款

    等事宜之可能（卷第21頁），至被告抗辯原告因被告拒不簽

    約而不需盡除上開事項外委託銷售契約書第8至10條之義務

    部分(卷第164頁)，未見被告就此部分提出進一步論述或舉

    證，是此部分抗辯難認屬實。基上情事，本院認以被告委託

    總價格4%作為違約金尚屬過高，應以委託總價格2.5%為適當

    。而本件林慧貞與被告間買賣契約預約之總價格為1980萬元

    ，是原告於請求49萬5000元（計算式：1980萬元X2.5%=49萬

    5000元）之範圍內應屬有據，逾此部分請求則無理由而應予

    駁回。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

    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

    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

    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對被告之違約金給付請求權，

    屬給付無確定期限之金錢債權，而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3

    年2月16日送達(卷第59頁)，是原告自得併予請求自翌日即

    同年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五、基上論述，原告依委託銷售契約書第12條第4項規定，請求

    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而應准許；逾此部分

    之請求，則無理由而應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之金額或價額未逾50萬元，依

    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

    雖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然其聲請僅係促使法院為

    職權之發動，爰不為假執行擔保金之諭知。而被告已陳明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

    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

    ，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9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宋國鎮

                                    法  官  張珈禎

                                    法  官  李昆儒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9　　日

                                    書記官  金秋伶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7號

原      告  欣誼泰不動產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臻誼  

訴訟代理人  江錫麒律師

            王炳人律師

            羅健佑律師

被      告  羅黃月英



訴訟代理人  鄧為元律師

            蔡孟容律師

            黃榆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9萬5000元，及自民國113年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62.5%，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以49萬5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11年10月20日簽立委託銷售契約書之居間契約，由被告委託原告以新臺幣（下同）2180萬元之價額，銷售坐落苗栗縣○○鎮○○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依序為1/1、1/1、1/33、1/1），及其上同段206建號建物（門牌號碼：苗栗縣○○鎮○○路0段00號）（下合稱系爭房地），委託銷售期間自同日起至112年10月19日止。兩造於111年10月20日簽立契約內容變更書，將上開委託銷售價額自2180萬元降至1900萬元；兩造於112年8月29日又簽立契約內容變更書，將上開委託銷售期限延長自112年8月29日起至113年8月28日止。

　㈡嗣訴外人林慧貞與買方仲介欣約泰不動產有限公司（下稱欣約泰公司）於112年10月6日簽立買方議價委託書，委託欣約泰公司就系爭房地以1980萬元向被告議價，經原告之業務人於翌（7）日至被告住家與被告磋商，被告對買賣條件均予以承諾，表示扣除成交價格4%之服務報酬後，若實際取得買賣價金達1900萬元即同意出售系爭房地。於同日原告之業務人並以通訊軟體Line詢問被告配偶羅榮光以確認簽訂書面契約日期，被告與林慧貞已就系爭房地之買賣價金達成合意，不論依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項或民法第345條第2項規定，買賣契約已經成立。詎料被告事後藉詞推託，拒絕就系爭房地簽立書面買賣契約，故依委託銷售契約書第12條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委託總價格1980萬元之4%即76萬元之違約金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項規定，剝奪被告優於委託條件或選擇交易對象自由，喪失居間契約謀求委託人利益、買賣契約基於兩造合意成立之立法意旨，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第2項第2款規定。該條款亦不論磋商結果是否符合被告最佳利益，強令被告選擇接受或給付服務費，致被告無取捨之權，原告無盡善良管理人義務磋商之必要，要難達成委託銷售契約書之契約目的，違反同項第3款規定。又觀諸委託銷售契約書第8條第5項前段、第11條前段規定，原告取得買方簽立之買方議價委託書或要約書後，仍須將該議價或要約內容送達或通知被告，由被告與買方磋商交易條件一致時簽立買賣契約。從而於議價之前階段，縱使買家之出價高於被告委託原告銷售之價格，原告仍無取得請求服務費之權利。該條款違反同條第1項誠信原則而屬無效。

　㈡縱認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項規定非無效，本件買賣契約仍未成立，被告未曾與林慧貞磋商過交易條件，不該當違約罰則之要件。原告立於居間角色，無代理買方與被告訂立買賣契約之理。本件買賣價金高達1900多萬元，數額龐大，就各期買賣價金付款方法及時點、所有權移轉登記及點交時點、是否申辦貸款、稅捐負擔、費用及違約等，亦屬買賣契約是否成立之重要事項。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項除購買總價，亦提及「付款方式或其他購買條件」須符合委託條件，然被告簽立之委託銷售契約書及買方簽立之議價委託書，就標的物與價金外之其他交易條件均未約定，難認買賣契約已成立。又原告與欣誼泰公司同屬飛鷹地產集團，應類推適用雙方代理規定而效力未定，被告拒絕承認效力而應為無效。再依買方議價委託書第5條第2項之規定，林慧貞與欣約泰公司立約時之真意，議價委託書充其量僅係授權欣約泰公司代為議價，且至多認嗣後議價之結果，欣約泰公司代理林慧貞與被告成立買賣契約之預約而已，應另再締約本約甚明。且在買方議價委託書上賣方同意簽署欄，原告未曾將之交付被告簽認，被告根本未看過此買方議價委託書。末因被告拒不簽約，原告除居間仲介義務外，無須再履行委託銷售契約書第8、9、10條等義務，是依民法第252條規定請求酌減違約金等語，以資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卷第160至161頁）：

　㈠兩造於111年10月20日簽立委託銷售契約書，性質屬居間契約，由被告委託原告以2180萬元之價額，銷售系爭房地，委託銷售期間自111年10月20日起至112年10月19日止。

　㈡兩造於111年10月20日簽立契約內容變更書，將上開委託銷售價額自2180萬元降至1900萬元。

　㈢兩造於112年8月29日簽立契約內容變更書，將上開委託銷售期限延長自112年8月29日起至113年8月28日止。

　㈣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項規定：「委託人承諾買方之要約條件或買方提出之購買總價、付款方式或其他購屋條件已符合本契約之委託條件者，買賣契約即為成立。」

　㈤委託銷售契約書第12條第4項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均視為受託人已完成居間仲介之義務，委託人仍應支付委託總價格4%作為違約金，並應立即全額一次支付予受託人。四、買賣契約成立後，委託人反悔不賣或因可歸責於委託人之事由致無法簽訂書面買賣契約者。」

　㈥林慧貞與欣約泰公司於112年10月6日簽立買方議價委託書，委託欣約泰公司就系爭房地以1980萬元向被告議價，委託期間自同日起至同年月20日止。

　㈦林慧貞與被告就系爭房地未簽立書面買賣契約。

四、本院之判斷：

　㈠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項規定，是否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第2款、第3款規定而無效？

　⒈按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者，無效；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推定其顯失公平：一、違反平等互惠原則者。二、條款與其所排除不予適用之任意規定之立法意旨顯相矛盾者。三、契約之主要權利或義務，因受條款之限制，致契約之目的難以達成者，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定有明文。定型化契約條款是否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應斟酌契約之性質、締約目的、全部條款內容、交易習慣及其他情事判斷之，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13條亦有規定。

　⒉本件被告抗辯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項已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第2款、第3款而屬無效（卷第87至90頁），惟查：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係規範被告之服務報酬，其中第1項規定：委託人承諾買方之要約條件或買方提出之購買總價、付款方式或其他購屋條件已符合本契約之委託條件者，買賣契約即為成立。(兩造不爭執事項㈣)，前段部分「委託人承諾買方之要約條件」，核與民法第153條、第345條第2項所定買賣契約之成立要件相符，固不待言，至於後段「買方提出之購買總價、付款方式或其他購屋條件已符合本契約之委託條件」，亦與上開民法規定當事人意思合致時契約即為成立之旨相符，並未因此不顧被告之自主意思，剝奪被告優於委託條件或選擇交易對象之自由，核無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第1項顯失公平情形。再則所謂不動產委託銷售契約，係指委託人將其所有之不動產，約定一定範圍之銷售價格，委託受託人得於一定期間內，代為尋找買主，於成交後，給付報酬給受託人之契約。是若買主出價係於銷售價格範圍內，且賣方亦未就其他買賣事項事先加以限定（如標的物交付及所有權移轉登記日期、分期數額及給付日期等），即已符合委託人之要求，與民法第568條第1項規定居間人請求報酬之規定亦無不合。如賣方之被告就其他買賣事項事先已有所限定，自應在委託銷售契約書中明定此部分細節。被告捨此而不為，此參以兩造間之契約內容變更同意書僅變更委託銷售契約書所定之委託期間，及調降銷售價格為1900萬元足以得知（卷第41至43頁），被告事後方爭執此事，其抗辯殊無可採。

　⒊被告雖提出內政部所印製之不動產委託銷售契約書範本（卷第117至133頁），爭執此範本並無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項規定之內容(卷第95頁)，但上開範本僅係內政部針對部分類型之契約而印製，作為社會大眾簽定相同類型契約時之參考，本無法律上之拘束力，契約當事人基於契約自由原則，原可於不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之範圍內，依雙方合意自由決定契約之內容。被告雖又抗辯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項規定將致原告無盡善良管理人之義務（卷第89頁），惟此核屬原告是否有債務不履行之責任問題，與是否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第2項第3款契約之目的難以達成並無相關。基上，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項並無被告所指，即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第2款、第3款之情事，故並不因此而無效。

　㈡林慧貞與被告是否就系爭房地達成契約之合意？如是，其等間成立者係買賣之預約或本約？

　⒈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當事人對於必要之點，意思一致，而對於非必要之點，未經表示意思者，推定其契約為成立，關於該非必要之點，當事人意思不一致時，法院應依其事件之性質定之，民法第153條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委託原告銷售系爭房地時，以委託銷售契約書約定出售價格為2180萬元（兩造不爭執事項㈠），另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2項規定買賣契約成立後，被告有按買賣成交總價格4%支付被告服務報酬之義務（卷第19頁）。嗣後另以契約內容變更書，將上開委託銷售價額自2180萬元降至1900萬元（兩造不爭執事項㈡），且明定此變更後金額不含上開被告應收取之服務費(卷第41至43頁)，足知被告委託銷售系爭房地之變更後價格，包含服務費應為1976萬元（計算式：1900萬元X1.04=1976萬元）。而林慧貞與欣約泰公司於112年10月6日簽立之買方議價委託書記載，林慧貞願以總價格1980萬元承購原告所有之系爭房地，且開立票面金額200萬元之本票作為議價金（卷第45頁），林慧貞之出價顯然已達被告委託銷售系爭房地之底價1976萬元。另依兩造間簽立之委託銷售契約書第8條規定原告身為受託人之義務，其中第5項規範「受託人應於買方簽立買方議價委託書（要約書）後，二十四小時內將該議價（要約）內容送達或通知委託人，不得隱瞞或扣留。但如因委託人之事由致無法送達者，不在此限。」（卷第21頁）原告之副店長即證人陶波瀾、原告之銷售員即證人徐伯暐因而於112年10月7日，即林慧貞簽立買方議價委託書之翌日，共同至被告住家將林慧貞出價1980萬元之議價內容告知被告，且被告當下同意林慧貞之出價，且承諾會配合代書為後續書面買賣契約之簽立等情，已據證人陶波瀾、徐伯暐證述綦詳（卷第194至199頁），堪認被告與林慧貞就標的物（系爭房地）及價金（1980萬元），已達成意思合致，林慧貞與被告間之買賣契約即為成立，並不以林慧貞與被告實際出面磋商、簽立書面契約為必要。

　⒉復而，被告雖又抗辯本件買賣契約乃賣方之被告委託原告、買方之林慧貞委託欣約泰公司而達成合意。但原告與欣約泰公司同屬飛鷹地產之加盟店，且董事均為訴外人陳臻誼，證人陶波瀾、徐伯暐均陳述訴外人張倩為同事，是本件不動產買賣契約由原告、欣約泰公司分別代理，本質上具強烈之利益衝突，故應類推民法第106條雙方代理規定，認定買賣契約效力未定，而被告拒絕承認而無效等語（卷第244至245頁）。然則，本件兩造間所成立之契約係屬居間契約（兩造不爭執事項㈠），原告於本件不動產買賣契約中所擔任之角色乃居間磋商而非代理被告簽立買賣契約，此參以委託銷售契約書第8條第5項規範原告應即時將買方之議價內容通知賣方（具體規定內容詳如上述），而非代理賣方簽立買賣契約。再考察委託銷售契約書第10條規定原告獲得被告授權之範圍，包含代理收受議價金、定金及買方違約金（卷第21頁），尚不含代理被告簽立買賣契約。被告之抗辯亦述：原告立於居間角色，無代理買方與被告訂立買賣契約之理等語(卷第94頁)。職是以故，被告抗辯內容乃錯解系爭房地買賣契約成立過程中原告之地位，是此部分抗辯要無足取。

　⒊另按契約有預約與本約之分，兩者異其性質及效力，預約權利人僅得請求對方履行訂立本約之義務，不得逕依預定之本約內容請求履行，又買賣預約，非不得就標的物及價金之範圍先為擬定，作為將來訂立本約之張本，但不能因此即認買賣本約業已成立（最高法院61年度台上字第964號、106年度台上字第480號判決參照）。當事人訂立之契約，究為本約或係預約，應就當事人之意思定之，當事人之意思不明或有爭執時，應通觀契約全體內容是否包含契約之要素，及得否依所訂之契約即可履行而無須另訂本約等情形決定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396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638號判決參照）。

　⒋經查，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項規定：「委託人承諾買方之要約條件或買方提出之購買總價、付款方式或其他購屋條件已符合本契約之委託條件者，買賣契約即為成立。」（兩造不爭執事項㈣）再則，第11條規定：「買賣雙方價金與條件一致時，委託人應予受託人所仲介成交之買方另行簽訂『買賣契約書』，並約定由委託人及買方共同或協商指定地政士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及相關手續；如未約明者，由委託人指定已受託人配合之地政士辦理之。」（卷第21頁）另第12條第4項規定：買賣契約成立後，委託人反悔不賣或因可歸責於委託人之事由致無法簽訂書面買賣契約者，均視為受託人已完成居間仲介之義務，委託人仍應支付委託總價格4%作為違約金，並應立即全額一次支付予受託人。（兩造不爭執事項㈤）綜觀上述條款，足知買賣雙方依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項成立買賣契約後，尚應依第11條之規定另行訂立書面買賣契約書。蓋不動產之銷售金額龐大，除兩造就不動產標的及買賣總價金達成合意外，尚有其他細節事項（如標的物交付及所有權移轉登記日期、分期給付款項數額及給付日期、付款方法、稅賦費用及違約罰則等）須行確定，殊難想像買賣雙方可單憑不動產標的物及買賣總價金之合意而順遂履行契約，故參酌不動產買賣之性質，委託銷售契約書第6條第1項及第12條第4項所指之「買賣契約」，當係指預約而非本約而言。而預約成立之法律效果，參諸上開法律說明，係賦與當事人後續締結本約（即第11條所指「買賣契約書」及第12條第4項所指之「書面買賣契約」）之義務，另依委託銷售契約書第12條第4項之規定，兩造間另合意如後續賣方之被告未續而締結本約，尚應賠付一定之違約金。

　㈢原告依委託銷售契約書第12條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76萬元，有無理由？

　⒈本件被告與林慧貞就買賣標的物（系爭房地）及價金（1980萬元）已達成意思合致，是被告與林慧貞間已成立買賣之預約，業如前述。但證人陶波瀾、徐伯暐亦均證述被告與林慧貞未就其他事項（如標的物交付及所有權移轉登記日期、分期給付款項數額及給付日期等）為約定（卷第196頁、第198至19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至被告與林慧貞後續未就其他事項續行約定之緣由，據證人陶波瀾、徐伯暐證述，乃因被告後續不配合出面偕同代書簽約（卷第196頁、第198至199頁），堪認本件未能依委託銷售契約書第12條第4項規定簽訂書面買賣契約(即買賣本約)，乃因賣方之被告反悔不賣，明顯可歸責於被告，故原告依委託銷售契約書第12條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自屬有理由。

　⒉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違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違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民法第250條定有明文。違約金之種類，可分為懲罰性違約金及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違約金二者。當事人間約定之違約金究屬何者，應依當事人真意定之，不應拘泥於契約所使用之文字，如無從依當事人意思認定違約金之種類，則依民法第250條第2項規定，視為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違約金（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798號判決參照）。另按民法第252條規定：「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故約定之違約金苟有過高情事，法院即得依此規定核減至相當之數額，並無應待至債權人請求給付後始得核減之限制。此項核減，法院得以職權為之，亦得由債務人訴請法院核減（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1612號判決參照）。至於是否相當，即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斟酌之標準。且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除出於債務人之自由意思，已任意給付，可認為債務人自願依約履行，不容其請求返還外，法院仍得依前開規定，核減至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1915號判決參照）。

　⒊本件委託銷售契約書第12條第4項規定之違約金性質，業經原告陳明係屬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違約金（卷第238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屬實。本院茲審酌本件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被告反悔不賣而未成立買賣契約之本約，原告因而除去依委託銷售契約書第8條規定協助辦理過戶、貸款等事宜之可能（卷第21頁），至被告抗辯原告因被告拒不簽約而不需盡除上開事項外委託銷售契約書第8至10條之義務部分(卷第164頁)，未見被告就此部分提出進一步論述或舉證，是此部分抗辯難認屬實。基上情事，本院認以被告委託總價格4%作為違約金尚屬過高，應以委託總價格2.5%為適當。而本件林慧貞與被告間買賣契約預約之總價格為1980萬元，是原告於請求49萬5000元（計算式：1980萬元X2.5%=49萬5000元）之範圍內應屬有據，逾此部分請求則無理由而應予駁回。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對被告之違約金給付請求權，屬給付無確定期限之金錢債權，而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2月16日送達(卷第59頁)，是原告自得併予請求自翌日即同年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五、基上論述，原告依委託銷售契約書第12條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而應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而應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之金額或價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然其聲請僅係促使法院為職權之發動，爰不為假執行擔保金之諭知。而被告已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9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宋國鎮

                                    法  官  張珈禎

                                    法  官  李昆儒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9　　日

                                    書記官  金秋伶







